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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乡道建设和管理条例

（2001 年 2月 25 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

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1 年 7月 27 日广东省第九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乡道的建设和管理，促进乡道发展，适

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的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路法》的规定，结合自治县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乡道是指自治县辖区内省道、县道以

外的地方公路。

乡道的规划、建设、养护和管理，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乡道的建设和养护必须遵循“民需民建，建养并

重；民建公助，多方筹资；民建民养，保障畅通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自治县鼓励单位、组织和个人捐赠款物或者以其

他形式支持乡道的建设和养护。

第五条 乡道及其附属设施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侵占或者破坏。

第六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和监

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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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、建设、水利、供电、通讯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，配

合做好乡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。

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乡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。

乡道建设和养护所需资金，采取以镇人民政府、村民委员

会和自然村自筹为主，上级补助为É的Ê法ËÌ。

乡道建设应ÍÎÏ镇国民经济和Ð会发展Ñ划，政府ÒÏ

的建设和养护资金ÓÏ镇Ô政ÕÖ。

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应Í根据国民经济和Ð会发展×Ø，

遵循保护Ù地、ÚÛ用地、保护ÜÝ的原则Þ制乡道建设规划，

ß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并àß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âã。

第九条 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ä建、å（æ）建

乡道的çè、设Ñ和施工éê指ë，并à组织ìí。

第十条 ä建和å（æ）建的乡道应Íî合乡道工ïéê

等级的要ð；ñ原ò的不î合éê等级要ð的乡道，应Íó照

éê等级要ðôõ进行åö。

第十一条 乡道建设的÷地、øù由镇人民政府ó照òú

法律规定Ê理。

第十二条 乡道的养护应Íî合乡道工ï的éê等级要ð

和ûüý准。

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þ镇人民政府，镇人民政府þ村

民委员会应ÍÿĀ乡道养护合ā，采取个人Ăă或者其他形式，

实行Ą人Ąą养护，保持乡道Ć好和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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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镇人民政府ć以根据乡道的实际×Ø，组建乡

道养护ĄĈĉĊ，ôõ实行Ą职养护。

第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ć以根据本村乡道建设和养护的需

要，ó照国ċòú规定，组织村民和ČčĎďĐđĒ加ē务Ĕ

ĕ。

第十五条 Ė经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ė乡道ĘęĚě（Ĝ水ě、ĝĞ护ĝ道）外ğĠ五

ġ以内的建Ģģ制区Ĥ（ĥ）设管Ħ、电ħ等设施。

第十六条 为ĨĈ和单位ĩ供交通ČčĪ务的公路的建设

和养护，由īúĨĈ和单位Ē照本条例的òú规定Ĭ行。

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日Ġ施行。


